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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
江宁区张府仓东水站搬迁项目
二、项目预算
本项目预算金额（含税）人民币7万元，最高限价（含税）人民币6.98万元。
三、项目服务期限和地点
服务期限：20天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。
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四、项目需求
（一）项目内容
1.原水站系统的安全拆卸、整理与搬运；
2.新水站系统的搬运；
3.采排水单元改造；
4.站房内部水电线路整理、改造，站点原系统拆解并重新布局测试完成；
5.原有视频监控系统移机；
6.站房内外部文化建设相关内容的补齐；
7.确保搬迁通过验收涉及的其他内容。
（二）项目目标
水站搬迁改造涉及的全部内容必须满足验收标准。
（三）技术要求
1.原水站系统的安全拆卸、整理与搬运。对原水站所有在线监测仪器、控制单元、配电系统、数据采集传输系统等进行全面拆卸。对拆卸后的设备进行分类、标识、防护包装。清理原站房内与系统相关的所有附属设备及线缆。组织安全搬离至指定地点。
2.新水站系统的搬运。根据省厅要求，负责搬运相关仪器设备至江宁区张府仓东水站，包含所有设备、材料，辅件的运输及装卸，起点待省厅确认。搬运过程中确保仪器安全，如仪器设备受损，负责及时修复。
3.采排水单元改造。原有采排水管路改造，采水管路改造长度约100米。采水方式为浮筒式。双泵/双管路一用一备，支持自动/手动/周期轮换切换。前置过滤装置，防止垃圾堵塞。管路材质DN32UPVC管，可拆洗、强压连接，便于维护。外露部分满足-10°C稳定运行。采样头可快速提升清洗。
4.由于江宁区张府仓东水站面积小，无法放入原有站点机柜，故需拆解原机柜，重新布设采水水样管路、预处理系统、电路等，并调试运行。对站房内部现有水电线路进行全面梳理与重新布局，结合此次系统集成后各设备的实际摆放位置，重新规划并铺设电力供应线路及网络通信线路，确保线缆走向合理、路径清晰、便于后期维护。
5.现有视频监控系统移机。将现有视频监控系统移至省厅指定位置，同步完成线路的归整，确保正常运行。
6.文化建设及灭火器填平补齐：站房外部指示牌1块、站房门旁不锈钢站点牌1块、站房门旁不锈钢简介牌1块、室内流域表针图1块、室内系统流程图1块、室内制度牌4块。满足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技术要求——站房、采水及文化建设部分(试行）》的通知（苏环办〔2019〕114号）的文件要求。
7.确保搬迁通过验收涉及的其他内容。在省厅组织的水站搬迁验收过程中，如有涉及搬迁建设内容、提供资料不符合验收要求，及时按要求整改，并确保在限期内完成。
（四）其他要求
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强弱电分离原则，对强电线路与弱电线路进行分类捆扎、独立走线，有效避免电磁信号干扰，同时对所有线缆统一标识标注，方便日常巡检与故障排查。线路铺设完成后，逐回路进行绝缘电阻检测与通断测试，对所有接入设备依次进行上电调试，确认供电电压稳定、信号传输正常、各项功能运行可靠，保障站房内集成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
施工方应指定项目负责人全程负责水站搬迁工作的组织协调，拆卸、运输、安装各阶段应有明确交接记录，关键工序（如仪器拆卸、采排水布设）应有照片或视频留档。落实现场重点风险防控措施，在确保施工期间各项安全的前提下，保证施工质量。所有建设内容必须于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。
五、供应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
（一）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1.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，自然人的身份证明。
2.上一年度的财务状况报告（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）。
3.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。
4.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。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。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六、采购截止时间和地点
（一）采购截止时间：2026年6月4日14:00，将报价材料纸质件密封邮寄或送至采购地点，电子版同步发送至邮箱jn52106877@126.com。
（二）收件地址：南京市江宁区秦淮路58号天恒大厦13楼
联系人：戎大鹏
联系电话：18952021011
七、采购评分办法
评标方法：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采购，根据采购综合评比标准（附件），由项目采购小组进行采购综合评比打分。


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29     


附件：
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分因素
	评分细则
	分值

	1
	投标报价（20分）
	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20
注：得分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2位。
	20分

	2
	技术部分（70分）
	施工
方案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施工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拆卸搬运、采排水单元改造等）进行评分，由评委对投标方案进行综合比较。
（1）方案完整科学、可操作性强、完全符合项目需求，得40分；
（2）方案较完整科学、可操作性较强，符合项目需求，得30分；
（3）方案完整性、科学性一般，可操作性不足，但通过后期优化可以满足要求的，得20分；
（4）本项未提供内容的不得分。
	40分

	
	
	售后服务方案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（包含但不限于售后质量保证、响应时间）进行评分。由评委对投标方案进行综合比较。
（1）方案完整科学、可操作性强、完全符合项目需求，得30分；
（2）方案较完整科学、可操作性较强，符合项目需求，得20分；
（3）方案完整性、科学性一般，可操作性不足，但通过后期优化可以满足要求的，得10分；
（4）本项未提供内容的不得分。
	3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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